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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就教育人員操守議會的《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及實務指引》及

《個案處理程序》諮詢文件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2017 年 2 月 9 日 

 

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操守議會）於去年 12 月提出制訂《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及

實務指引》(《守則諮詢稿》)及修訂《個案處理程序》的諮詢1，建議在現時的《香

港教育專業守則》(《守則》)的條文上加入「闡釋」和「例子」，教協會認為負責修

訂的操守議會有欠公信力，諮詢過程粗糙，而修訂條文問題多多，故要求操守議會

立即撤回諮詢，待新一屆操守議會經合法程序選出後，才重新研究討論。 

 

只得半數成員操守議會 何來認受提修訂 

第十二屆操守議會應於 2016 年 5 月 1 日按程序選出，但教育局以「改革」為名，

強行將第十一屆議會成員的任期延長，儼如當年的臨時立法會。教協認為此舉破壞

法理、踐踏程序公義；很多操守議會的代表遂於任期屆滿(2016 年 4 月 30 日，因此

後無任何選民的授權行事)，拒絕教育局的委任。現時留任操守議會只有 14 位成員
2(原有 28 個議席)，當中亦缺乏幼稚園及特殊學校的代表，其認受性及合法性實存

疑。而在離任期即將完結(2017 年 4 月 30 日)的情況下，操守議會倉促提出制訂

《守則諮詢稿》及《個案處理程序》的諮詢，似希望在根據選舉程序產生的新一屆

議會上任前將此定稿。如此快速上馬，教協必須強烈反對。 

 

馬虎諮詢了事 嚴謹程序不再 

《守則》於 1990 年 10 月公布，公布前的諮詢、草擬經「三上三落」，歷時 3 年

(1987 年至 1990 年)，當時籌委會的工作包括分五個步驟向教育團體、教師和社會

公眾作全面討論及諮詢。 

 

 步驟 諮詢工作 

1990 年籌委會

制訂《香港教

育專業守則》

1. 技術性諮詢，擬

出《守則》草

案； 

 向所有教育團體發出第一號諮詢文

件及舉辦諮詢會，以研究設計一份

向全港進行第一輪諮詢的諮詢文

                                                      
1 《個案處理程序》及《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及實務指引》諮詢詳情 http://cpc.edb.org.hk/tc/news.htm 

2 不少民選成員拒絕承認教育局安排的合法性而退出。請參考﹕2016 年 4 月 28 日教協會發出「拒

絕延任 卸任議會 捍衛專業自主」新聞稿 https://www.hkptu.org/244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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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 2. 在教育專業內進

行諮詢； 

3. 徵詢公眾意見； 

4. 完成定稿； 

5. 將定稿提交教育

專業人士認可。 

件； 

 第一輪全港諮詢後籌委會發出第二

號諮詢文件； 

 舉辦 15 個分區會議，向教師發出

調查問卷； 

 制訂《守則》第一稿，附以調查問

卷分發所有學校及幼稚園的每一位

教師； 

 開展第二輪全港諮詢，分別在香

港、九龍和新界召了三次大型諮詢

會，各學校和教育團體亦舉行多次

諮詢研討會； 

 諮詢期間籌委會發表了兩份中期報

告、召開多次記者招待會向社會公

眾透露工作進展，以收集社會大眾

的意見； 

籌委會草擬《守則》第二稿，提交教育

專業人士認可。 

2016 年操守議

會制訂《實務

指引》的工作 

 操守議會自 2009 

年起內部檢視和

修訂《守則》，及

制訂實務指引 

在網上公布消息，沒有舉辦公開簡介會 

 

反觀現時操守議會於 2016 年 12 月提出制訂《守則諮詢稿》和修訂《個案處理程

序》的諮詢，雖說操守議會對《守則諮詢稿》的制訂工作始於 2009 年，但作為受

《守則諮詢稿》和《個案處理程序》規範的最大多數，一眾教師尚未獲得發表意見

的機會，操守議會由 2009 年至 2015 年期間都只是徵詢常秘的意見。而現在向業界

的諮詢期只有一個半月的時間(期間還有聖誕節假期)，教協相信大部分的教師並不

知悉是次諮詢。更甚者，是次諮詢稿只有中文版本，毋疑是忽略亦受《守則》規範

的外藉教師的意見。操守議會所採取的諮詢程序及態度，可謂馬虎了事。這令人質

疑，操守議會是否有誠意聆聽教育同工的聲音。 

 

過度規管教師自由 

《守則》是業內唯一評定教師專業操守標準的文本，當常任秘書長或法庭需要檢視

教師是否涉及專業上的行為失當時3，會以《守則》為參考基礎。因此，《守則》關

乎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基本權利。《守則》既可以是維護教育工作者專業水平的根

據，亦可以成為損害教師權利的工具。例如在《守則諮詢稿》的第 2.1.3 點「闡釋

或例子」，就規限了教師「在學校內或學生前，無論上課時或下課後，言談舉止與

                                                      
3 《教育條例》(第 279 章)第 47(d)條﹕「如常任秘書長覺得該教員作出的任何行為，屬常任秘書長

認為足以構成專業上的失當行為者」，常任秘書長便可取消該教員的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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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操守以至儀容衣著，均應符合身為一個專業教育工作者的標準」，過度規管教

師的自由。如教師放假時在街上被學生見到穿著短褲，亦有可能被指儀容衣著未能

符合「專業教育工作者」的標準。 

 

此外，諮詢稿亦建議專業教育工作者避免「在其個人／學校的互聯網社交平台（如

臉書、微博或 WhatsApp 等即時通訊軟件）發表或談論有違或損害專業形象的文

字、圖片或影片」，侵犯教師私人言論自由。如教師在其臉書上載指責特朗普的圖

片，他亦有可能被指損害教師的專業形象。 

 

《守則諮詢稿》的闡釋和例子令同工無所適從 

操守議會在諮詢稿所列舉的「闡釋或例子」，嚴重影響良好師生關係的建立，令人

覺得是對教師專業自主的不信任。早前公布的《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最終報告》

指，教師擔任「守門人」有助及早識別高危學生和提供適時支援。可惜，諮詢稿內

列舉的例子過於含糊，容易令教師擔心觸犯《守則》而對關顧學生的行為顧忌重

重。例子如下﹕ 

 

《守則》 「闡釋或例子」 問題 

2.2.19 應與學生建立互

相信任、互相尊重的關

係，並應避免與學生發

展不恰當的師生關係。 

一個專業教育工作者應與學

生建立良好的師生關係，不

要破壞互信，例如：  

(c) 不應與個別學生私人約

會，應避免邀約學生單獨到

訪自己的居所，或在沒有學

生家長或監護人時到訪其居

所，或與個別學生共處於隱

蔽的室內地方，尤其於酒店

或渡假屋房間等。 

如教師相約個別學生午膳交談

是否可視作「私人約會」？學

校宿營期間受傷學生需要治

療，是否不能單獨與學生返回

渡假屋？ 

 (d) 不應在沒有合理原因下，

接觸學生身體。如在工作上

有需要察看學生身體比較私

隱的部位，應由家長或學校

安排的第三者在場陪同。 

教師安慰學生而拍學生膊頭是

否已違反「不應在沒有『合

理』原因下，接觸學生身

體」？ 幼稚園和特殊學校教

師今後會否動輒被質疑無合理

原因接觸學生身體？ 

2.2.21 非因專業或法律

上的需要，不應洩露學

生的資料。 

一個專業教育工作者除專業

或法律上的需要，例如因學

生情緒有問題或執法部門要

求等特殊原因，將學生的相

關資料透露予輔導專業人員

或執法人員，否則須事先得

到校長及／或家長的授權／

同意才能透露學生的資料。 

在「執法部門要求」下便要

「將學生的相關資料透露」傷

害師生間的互信，令學生不敢

向老師講心事，有困難也顧忌

向老師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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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處理程序》大幅修訂 無理刪除親友陪同聆訊 

 現時安排 諮詢稿建議 

個案聆訊 容許答辯人(被投訴人)可由親友代

其申辯或提問 

答辯人最多只能聘請律師出席聆

訊 

上訴 涉案雙方均可就操守議會組成的聆

訊小組作出的結論（例如裁決、懲

處或其他建議）提出上訴申請，操

守議會會另外成立上訴小組跟進，

而接納上訴的理由包括：  

(a) 聆訊小組根據所知證據作出錯

誤之推斷；或  

(b) 在聆訊過程中有不當之處，足

以影響裁決或建議；或  

(c) 上訴人能夠提供審批上訴小組

認為合理的新證據。 

刪除上訴的程序，建議由原聆訊

小組成員覆檢個案，而只有申請

人能夠提供合理的新證據，才會

接納覆檢的申請 

 

立即撤回諮詢 由具代表性議會跟進 

當年籌委會以謹慎的態度及諮詢程序制訂《守則》，是了解到《守則》代表著專業

教育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以建立專業制度與維護專業自主。教協要求操守議會

立即撤回現時對制訂《守則諮詢稿》及《個案處理程序》的諮詢，交由經合法程序

產生、較有代表性的新一屆議會處理，重新研究和討論《守則》。 

 

 

完 




